


附件：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学术论文、改革成果项目、创业推介项目 准备及遴选要求
一、大学生创新学术年会
1.学术论文内容
学术论文应分别来源于不同的项目组（须标注“国创计划”项目编号），作者文责自负。如已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且标明了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的学术论文，推荐时请标明发表的刊物名称等相应信息，并提交PDF格式的原文附件。
每篇学术论文字数不超过5000字（含图表），用中文撰写，内容主要反映学术研究情况（包括研究目的、方法、主要观点及结论等），由本科生为主完成。
2．请学校对申报论文严格把关，做好申报论文的查重查新工作，确保申报论文无抄袭、作假现象。
3.报告论文和优秀论文遴选
年会组织机构将遴选出约200篇学术论文参加大学生创新学术年会交流。大学生创新学术年会将项目按学科分组进行论文报告交流，并由专家遴选出20篇左右优秀论文，由年会组织机构颁发证书。
4.报告交流形式
大学生创新学术年会分会场由学生主持。每个报告时间为15分钟，其中论文作者报告10分钟，参会代表讨论3分钟，专家点评2分钟。
具体要求见附件1，附件2。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改革成果项目经验交流
1. 改革成果项目
每个项目组1个展位，展位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项目展板：
项目类型：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或创业实践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须标注“国创计划”项目编号）；
项目简介：200字左右；
图片（含图表）：2－3张，要求有图注（不超过20字）；
创新点描述：100字左右；
项目成员信息：姓名、年级、专业；
项目指导教师信息：姓名、职称、研究方向；
立项年份：
曾参加国家级学科竞赛的项目,请注明：参加竞赛名称、获奖时间、奖励级别以及获奖作品形式。
2. 改革成果项目遴选和评选
年会组织机构遴选出约250个参展项目并通知项目入选高校另行排版提交。入选展示的项目，在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期间，由学生代表投票选出20项左右“我最喜爱的项目”；由高校教师和参会专家投票，结合评审专家组的投票，选出20项左右“最佳创意项目”。
推荐表详见附件3。
三、大学生创业项目推介会
1.创业推介项目内容
创业实践项目简介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团队）简介；项目实践程度；项目市场表现（项目市场盈利情况、项目市场拓展能力和项目市场反应）；项目成果（包括注册资本，盈利能力，员工数量，业务范围，企业运营状况等）；与预期计划和目标比较，说明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和策略安排；创业历程与感悟等。
创业训练项目简介的内容主要包括：团队简介；模拟创业经历；主要业务或产品；与预期计划和目标比较，说明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和策略安排；对项目参与学生创新性思维、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科研等能力及素质的培养；项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作品或专利）等。
2.创业推介项目内容简介字数不超过5000字（含图表），请学校对简介和推荐意见表严格把关，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优先推荐创业实践项目。
3.年会组织机构将遴选出约50项创业项目，每个项目选派１-2名学生参加大学生创业项目推介会。
4.推介会上每项项目交流时间为15分钟，其中项目介绍10分钟，参会代表讨论3分钟，专家点评2分钟。
推荐表见附件4。
四、项目申报和评审
创新创业年会项目申报、评审工作采取校级、省级、国家级三级工作体系。
中央部委所属高校要通过举办校级创新创业年会或竞赛等方式遴选优秀作品申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直接按限额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组委会推荐参会作品。
省级所属地方高校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论文和项目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申报、评选和推荐工作。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要求所属各地方高校通过举办校级或省级 (省际联合)创新创业年会或竞赛等方式遴选优秀作品，先行开展省级评选。各省（区、市）推荐的学术论文、参展项目、创业推介项目总数按各省参与“国创计划”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有关情况，由年会主办方拟定名额分配方案。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下达的给定参会作品名额范围内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组委会择优推荐，要保证推荐论文和项目的质量和水平。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组委会组织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工作组和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协作组的专家，以及高校和业界的专家共同组成评审组，开展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推荐作品的资格和形式审查、网络评审、会议评审三级评审工作，并对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地方高校的参会论文和项目进行复核和审定。
五、其他事项
1.参会的学术论文要求第一作者是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本科生（项目已经完成并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一年级的研究生参加年会）。学术论文需在首页或致谢部分严格按规定进行标注，标注内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批准号）”。
2.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会议语言为中文，如果参会的学术论文已在外文期刊上发表，需按学术论文格式把论文用中文重新整理和撰写，中外文论文的作者、标注和内容要一致，并附上已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目录和外文论文原文。
3.改革成果项目要求第一完成人是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本科生（项目已经完成并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一年级的研究生参加年会），并需在展板的显著位置按规定进行标注，标注内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批准号）”。申请或获得专利的项目，专利申请人或发明人需有参加项目的本科生。
4.创业推介项目要求项目主要完成人是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本科生（或已经毕业4年内的毕业生），创意团队、初创企业和成长企业的团队负责人或企业法人参加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5.入选年会参会作品所在的高校，应为学生参加年会提供便利和支持，保证每项入选作品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年会并进行展示和交流。未到年会参加交流的作品意味着该项目未完成整个创新创业训练的全过程，取消推荐该作品的高校或省份下一年相关作品的申报资格。各高校负责对入选年会的学术论文、改革成果和创业推介项目进行严格审核和把关，避免出现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知识产权和投资股权纠纷等问题。
6.参加年会的学术论文、改革成果项目和创业推介项目需按组委会统一下发的模板要求进行排版、制作，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提交。
7.年会将遴选10项左右优秀创业推介项目，直接晋级下一年度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六、评审标准
详见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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